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师课外辅导答疑管理办法 

（2017年修订稿） 

 

课外辅导答疑是教师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它对于巩固

课堂教学效果、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保证课外辅导答疑的到位、有

效，要求每位专任教师每周应安排 6课时的固定辅导答疑时间，将这 6课时分为 3个时段，

每个时段 2课时，并向学生公布。为加强教学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按照“统一要求，分散实施，着重效果”的工作思路，通过加强对教师辅导答疑工作的

规范管理，规范教师课外教学行为，进一步提高教师的职业责任感，促进教师课外辅导答疑

工作的具体落实，改进和提高教师课外辅导答疑的工作质量，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 

二、组织管理 

1. 教学促进部负责全校专任教师课外辅导答疑工作的督促和检查。 

2. 教学单位负责本单位专任教师课外辅导答疑工作的理念宣传，审核教师答疑安排及

调整，并做好日常检查落实。 

3. 专任教师按照规定做好答疑安排和公布，答疑时间内坚守岗位，履行职责。 

4. 教务部等相关部门和教学单位利用组织学生座谈、学生网上评教等方式了解学生对

教师课外辅导答疑工作的反馈。 

三、答疑工作安排和履职要求 

（一）答疑安排要求 

1. 课外辅导答疑具体时段按校历公布的上课时间节次（第 1-10节）进行安排，如：第

1-2节。答疑时段课间照常休息，不计算在答疑时间内。具体答疑时段安排应注意以下几点： 

（1）辅导答疑的 3个时段不能安排在同一天进行，且不能两两连排； 

（2）答疑时间应尽量避免安排在“午 1--午 2节”进行； 

（3）辅导答疑时间应避免与所授课主体学生的其他上课时间相冲突。 

（4）辅导答疑时间安排不得与本教学单位固定工作例会时间冲突。 

（5）除特殊情况外，答疑时间不得安排在双休日或公共节假日内。 

2. 答疑地点优先固定安排在专任教师办公室。 

3. 专任教师应在每学期开学第一教学周内完成当学期答疑安排，经教学单位主管审核

后予以公布。 

4. 教师须在“教学文件系统”和答疑场所同时公布答疑安排。 

5. 期末考试周期间教师可根据学生实际需要适当调整答疑安排。 

6. 课外辅导答疑安排一经公布，原则上不得更改。如确需调整，应按如下几种情况办

理： 

（1）学期分段授课的教师，可在授课时间调整后对答疑时间进行相应调整。调整答疑

安排应提前以邮件方式报教学单位学术主管审批并向教学促进部报备，同时更新教学文件系

统网上答疑安排信息和办公室门牌信息。 



（2）因特殊情况导致答疑时间内不能到岗的，教师须提前调整答疑安排，并事先以邮

件方式报教学单位学术主管批准并向教学促进部备案，同时告知学生。 

（3）因特殊情况需临时调整答疑地点的，应事先以邮件方式向教学促进部报备，并在

原答疑场所贴条说明，同时告知学生。 

（4）教学周期间，教师有请假情况且请假时间内有答疑安排，则应告知学生并在答疑

场所贴条说明。 

（二）答疑履职要求 

1. 教师在安排的时间内应确保在岗辅导答疑。如答疑中途需要短时离开，应在办公室

门上（有独立办公室）或办公桌上（无独立办公室）注明“答疑稍候，马上回来”等字样，

以方便学生对是否等待教师回来做出判断，切实提高答疑时间的利用率，服务学生之所需。 

2. 答疑时间内应使办公室大门保持开启状态。 

四、考核与奖惩 

1. 教师课外辅导答疑工作开展情况是教师教学工作状态的重要反映，记入教学业务档

案。 

2. 对课外辅导答疑工作做得好的单位和教师学校将给予表扬。并作为教师教学工作考

核的组成部分之一。 

3. 对课外辅导答疑工作存在严重问题的单位和教师则按相应规定予以批评和处理。对

事先未经教学单位同意并报教学促进部备案随意更改辅导答疑安排者，给予通报教学单位批

评警示和处理。对答疑时间内擅自脱岗者，按《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

相关条款予以处理。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学促进部负责解释。原 2016年 7月

发布的《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师课外辅导答疑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2017年 07月     

 

 


